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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生醫療藥師課程施行辦法 

1130516 第 15 屆第 8 次理監事會暨 25 縣市藥師公會理事長聯席會議通過 

第一條 本辦法之目的在於供各開課單位欲自行辦理「再生醫療藥師課程」遵循，

以確保所培育再生醫療藥師及藥劑生之品質。 

第二條 「再生醫療藥師課程」目的在培育具備再生醫療製劑管理專業知識與技

能之藥師及藥劑生，以提升再生醫療產業之專業水準及保障使用者之權

益。 

第三條 「再生醫療藥師課程」之辦理可採用實體及視訊，應具足 16 學分(含)

以上，每學分為 50 分鐘。課程內容應備以下 10 堂核心相關課程至少

各 1 學分及與再生醫療相關之專業課程 6 學分： 

（一）我國再生醫療製劑管理現況 

（二）再生醫療簡介及相關治療原理 

（三）再生醫療相關倫理及法律責任 

（四）核准之再生醫療製劑介紹 

（五）再生醫療製劑之品質考量/法規審查 

（六）藥師在再生醫療之角色及重要性 

（七）再生醫療製劑製造、運銷及販賣管理實務 

（八）再生醫療製劑調劑、藥事管理及上市後管理 

（九）再生醫療製劑臨床實務、不良反應及案例分享 

（十）再生醫療製劑上市後管理、監測計畫及未來展望 

第四條 課程開課前一個月，開課單位應向本會提出課程辦理計畫，包括課程名

稱、時數、授課大綱、授課師資及課後測驗規劃等，待審核認可後始得

開課。 

第五條 課程辦理完畢一個月內，開課單位應將通過學員姓名、身份證字號、上

課簽到退資料及考試分數造冊送至本會「再生醫療課程規劃小組」查驗，

由本會提供認證文號。 

第六條 頒發給通過學員之「再生醫療藥師課程完訓證書」需由本會及課程開課

單位共同用印。 

第七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法規或本會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八條 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